
新竹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結算暨工程規模異動申報表 

申請項目：結算申報(□分期繳交空污費程末期之結算 □一次繳交空污費工程 □工程規模異動申報) 

1.工程名稱  2.管制編號 O    O      -  

3.工地地址或地號  

4.建照字號或合約編號  

5.營建業主名稱  6.統一編號  

7.營業地址  

8.聯絡地址  9.聯絡電話 （   ） 

10.負責人姓名  11.職稱  12.身份證字號           

13.承包(造)單位名稱  14.統一編號  

15.營業地址  

16.聯絡地址  17.聯絡電話 （   ） 

18.負責人姓名  19.身份證字號           

工程規模異動情形 

20.實際合約經費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21.實際工程面積 

（需附計算式） 

□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施工面積 

□隧道平面面積□橋面面積     □開發面積 
□M2 
□公頃 

22.申報停工天數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曆天 

23.實際施工期程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曆天 

24.實際應繳總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5.已繳總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6.滯納金 ($            ) 27.利息 ($            ) 

28.□應繳 

□應退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9..提報證明文件 

(1).營建業主：□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公司：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承包(造)單位：□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工程資料證明文件影本：□建築執照 □拆除執照 □雜項執照 □其他            

(4).工程完工證明文件：□完工證明 □完工照片 □驗收證明 □繳款書收據影本 □其他    

 □停工證明 □停工相片 

30.保證書 

申請人/單位                          （營建業主名稱）在法律的約束下，保證本申報表

及所附各申請文件俱為真實、精確及完整，本人深知申報不實資料將受最嚴重之法律處分，如有故

意申報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營建業主名稱（加蓋公司(單位)章或關防）：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1.未依規定申報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將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於期限內未繳納者，依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每逾一日按滯納金額加徵百分之○‧五滯納金；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處新台幣一
千五百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其為工商廠、場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繳納，屆期
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2.第四十七條規定，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3.申請表內資料若有未填具或資料錯誤時，本局有修正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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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結算暨工程規模異動申報表 

申請項目：結算申報(□分期繳交空污費程末期之結算 □一次繳交空污費工程 □工程規模異動申報) 

1.工程名稱  2.管制編號 O    O      -  

3.工地地址或地號  

4.建照字號或合約編號  

5.營建業主名稱  6.統一編號  

7.營業地址  

8.聯絡地址  9.聯絡電話 （   ） 

10.負責人姓名  11.職稱  12.身份證字號           

13.承包(造)單位名稱  14.統一編號  

15.營業地址  

16.聯絡地址  17.聯絡電話 （   ） 

18.負責人姓名  19.身份證字號           

工程規模異動情形 

20.實際合約經費      億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21.實際工程面積 

（需附計算式） 

□建築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施工面積 

□隧道平面面積□橋面面積     □開發面積 
□M2 
□公頃 

22.申報停工天數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曆天 

23.實際施工期程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曆天 

24.實際應繳總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5.已繳總金額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6.滯納金 ($            ) 27.利息 ($            ) 

28.□應繳 

□應退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29..提報證明文件 

(1).營建業主：□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公司：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承包(造)單位：□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工程資料證明文件影本：□建築執照 □拆除執照 □雜項執照 □其他            

(4).工程完工證明文件：□完工證明 □完工照片 □驗收證明 □繳款書收據影本 □其他    

                     □停工證明 □停工相片 

30.保證書 

申請人/單位                          （營建業主名稱）在法律的約束下，保證本申報表

及所附各申請文件俱為真實、精確及完整，本人深知申報不實資料將受最嚴重之法律處分，如有故

意申報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營建業主名稱（加蓋公司(單位)章或關防）：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1.未依規定申報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將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於期限內未繳納者，依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每逾一日按滯納金額加徵百分之○‧五滯納金；逾期三十日仍未繳納者處新台幣一
千五百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其為工商廠、場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繳納，屆期
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2.第四十七條規定，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3.申請表內資料若有未填具或資料錯誤時，本局有修正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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